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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壮族自治区国际科技合作项目经费跨境
拨付实施细则（修订）（征求意见稿）》
修订说明

一、修订背景
《广西壮族自治区国际科技合作项目经费跨境拨付实施细则（试行）》（桂科外字〔2021〕86号）（以下简称《实施细则》）自2021年7月1日起试行，试行期2年，期间为相关自治区国际科技合作项目承担单位对项目经费拨付至境外提供了科学指引。“十四五”期间，《面向东盟科技创新合作建设规划》、《广西壮族自治区科技创新条例》、《关于进一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创新促进广西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等有关文件均提出了建立财政科研资金跨境使用机制，同时项目经费跨境拨付需求随着自治区国际科技合作项目立项增多呈上升趋势。
为进一步满足共建高水平人工智能创新合作平台，加快建设高水平创新型广西，打造面向东盟的科技创新合作高地等工作需求，提升我区统筹利用国际科技创新资源的能力，促进我区财政项目经费跨境拨付更加高效、便利、规范流动和使用，2025年12月，我厅发布《关于征求广西壮族自治区国际科技合作项目经费跨境拨付实施细则（修订）（征求意见稿）意见的函》，向有关单位征集修订意见建议，经采纳形成《广西壮族自治区国际科技合作项目经费跨境拨付实施细则（修订）（征求意见稿）》。
2、 修订目的
（一）《广西壮族自治区国际科技合作项目经费跨境拨付实施细则（试行）》（桂科外字〔2021〕86号）已于2023年6月30日到期。
（二）补充更新引用的文件及相关内容。
3、 主要修订内容
修订后的《实施细则》仍为八个条款。主要修订内容如下：
（一）补充、更新修订背景政策文件
《广西壮族自治区科技创新条例》于2022年7月施行，其中第七章第五十九条“自治区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建立财政科研资金跨境使用机制，允许跨境联合项目资金拨付至国（境）外牵头或者参与单位”，故在《实施细则》修订背景中补充更新此政策文件。
（二）明确适用范围
第一条新增“本细则适用于确有必要向国（境）外拨付项目经费的自治区国际科技合作项目”，明确《实施细则》所适用的项目范围。
（三）明确和完善所涉及的情况
第四条“项目牵头承担单位在向国/境外联合承担单位拨付项目经费……分批次拨付首期经费。”修改为“项目牵头承担单位应加强对项目经费使用的管理监督，制定本单位项目经费使用、跨境拨付内部管理制度，在向国（境）外联合承担单位拨付项目经费时，应结合项目实际情况分期进行拨付”，明确项目经费管理监督职责，指导做好内部管理制度，为科研人员规避不必要的风险；
第五条修改为“在办理跨境支付前一个月，应当按照现行税收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纳税义务。项目牵头承担单位作为经费拨付方，在向国（境）外单位支付相关费用时，如产生应由国（境）外单位负担的税款，项目牵头承担单位应依法履行扣缴义务。项目牵头承担单位向国（境）外单位单笔支付等值5万美元以上（不含等值5万美元）的外汇资金，应向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进行税务备案”，科学设置办理纳税时间节点，并使备案金额符合现行规定。
第六条“合作协议”修改为“联合承担协议”，与我厅项目管理办法及项目经费管理办法保持同步；
第七条新增“办理跨境支付经费金额超过100万元人民币（含），在申请结题验收前，项目承担单位应自主选择具有相应资质的审计中介机构，委托其对向国（境）外拨付的项目经费开展结题验收审计并出具审计报告”、“办理跨境支付经费金额100万元人民币以下，在申请结题验收前，项目承担单位应要求国（境）外联合承担单位提供经费使用清单”，对照《广西科技计划项目经费审计实施办法（试行）》（桂科规字〔2024〕1号），明确对拨付至国（境）外的项目经费金额超过100万元人民币的开展单独审计，建立全链条监督机制；
第八条“自2021年7月1日起试行，试行期2年”因《实施细则》已试行过期，拟对《实施细则》修订后于“十五五”开局之年择期印发，有效期5年。
（四）正确、规范表述
全文“国/境外”修改为“国（境）外”，规范正式书面语中的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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